长子县应急管理局

一、行政执法主体：长子县应急管理局

二、执法依据：《中共长子县委办公室  长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长子县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（长子办发〔2019〕44号）
